
信息披露

2022/7/16

星期六

B068

Disclosure

（下转B069版）

证券代码：00003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大通 公告编号：2022-054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问题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的

《关于对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22]第333号），公司进行了认真自查和核实，已按照相关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

出回复。 回复内容如下：

1、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希格玛所” ）对你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包括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应收账款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远期回购及差额补足义务。

关于应收账款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审计报告显示，你公司子公司冉十科技应

收账款1.93亿元及其他应收款1,296.87万元均为期初形成，本期无增减变动，期初坏

账准备余额为7,892.80万元，本年按单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1.27亿元。 希格玛所对应

收账款余额发函金额合计19,957.97万元， 截至审计报告日， 发出函证被退回11,

746.94万元，已签收但未回函7,692.55万元，回函不符518.48万元。希格玛所未通过有

效的替代测试程序对应收账款期初余额进行确认， 也无法判断期初和期末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关于远期回购及差额补足义务，审计报告显示，你公司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信托” ）和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龙证券” ）分别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或《远期回购及差额补足协

议》，对上述优先级优先合伙人的投资本金3亿元、4.73亿元、4亿元及其在投资期间的

预期投资收益承担差额补足的义务， 公司实际控制人姜剑以其间接持有的青岛亚星

实业有限公司股权为上述差额补足支付义务提供反担保。由于审计受限，希格玛所未

能获取杭州通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通锐” ）、苏州大通箐鹰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大通” ）及杭州通育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通育” ）对外投资单位和反担保方等单位财务状况的相关

资料，且你公司未实施反担保措施。希格玛所未能就相关诉讼事项应计提预计负债的

最佳估计数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实施替代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因此无法确定上述诉讼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及应调整金额。

请你公司：

（1）说明子公司冉十科技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相关函证被退回的原因及合理

性，并分别补充披露被退回函证、已签收但未回函、回函不符的所涉应收账款及其他

应收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应收金额、账龄、被函证对象（欠款方）

是否为你公司关联方、相关款项是否有真实业务支撑。

回复：本次发函统计情况如下：

类别

被函证单位

名称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总计 账龄

是否关

联方

是否有真

实的业务

支撑

1、函

证被

退回

单位1 77,761,824.51 77,761,824.51 2-3年;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2 18,065,360.00 18,065,360.00 2-3年;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3 7,095,328.66 7,095,328.66 2-3年;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4 5,500,000.00 5,500,000.00 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5 4,750,000.00 4,750,000.00 2-3年;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6 2,739,000.00 2,739,000.00 2-3年 否 是

单位7 720,000.00 720,000.00 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8 495,840.00 495,840.00 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9 342,000.00 342,000.00 3年以上 否 是

小计

117,469,

353.17

117,469,

353.17

2、已

签收

未回

函

单位1 23,389,955.00 23,389,955.00 2-3年;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2 2,149,249.49

10,177,

865.16

12,327,114.65 2-3年;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3 9,970,000.00 9,970,000.00 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4 8,153,742.00 8,153,742.00 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5 7,518,000.00 7,518,000.00 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6 6,704,150.00 6,704,150.00 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7 3,254,000.00 3,254,000.00 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8 1,325,173.35 1,325,173.35 2-3年 否 是

单位9 1,480,000.00 1,480,000.00 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10 1,400,000.00 1,400,000.00 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11 420,000.00 420,000.00 2-3年;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12 368,657.26 368,657.26 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13 148,712.22 148,712.22 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14 128,880.00 128,880.00 2-3年;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15 124,655.91 124,655.91 2-3年 否 是

单位16 118,019.86 118,019.86 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17 39,000.00 39,000.00 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18 21,110.00 21,110.00 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19 16,245.00 16,245.00 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20 10,187.31 10,187.31 2-3年 否 是

单位21 7,920.01 7,920.01 3年以上 否 是

小计 64,936,633.75

11,988,

888.82

76,925,522.57

3、回

函不

符

单位1 3,350,142.56 3,350,142.56 2-3年;3年以上 否 是

单位2 1,834,700.00 1,834,700.00 2-3年;3年以上 否 是

小计 5,184,842.56 - 5,184,842.56

合计

187,590,

829.48

11,988,

888.82

199,579,

718.30

关于客户发函及回函情况，冉十科技收购以后，公司进行了严格的内控管理，相

关措施比较完善。 但在业务开发及客户维护方面，基本尊重原股东的意愿。 对赌到期

因赔偿问题发生争议以后，冉十科技未再发生新的业务，现有的应收账款均为原有业

务滚存。对赌期过后，我司根据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多次给相关客户发送催款函、律师

函等，但客户回函及配合均不正常，尤其是相关诉讼发生后回函更不理想。 考虑目前

已是2022年，一是相关业务发生时间久远，二是多方诉讼争议已处于白热化阶段，发

生拒绝配合回函的情况，我司认为属于意料之中，况且任何已经处于争议或诉讼状态

的公司，客户均存在因逃避债务而拒绝配合回函的可能性。

历史上相关款项均有真实业务支撑，且未发现与我司有关联关系。目前公司存档

的业务合同、往来邮件、结算单等原始资料均可有效支撑。

（2）结合业务模式、信用政策、客户结构等的变化，以及行业和经营环境变化，进

一步说明报告期内对子公司冉十科技应收账余额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

性，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以前年度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回复：冉十科技主要是承接上游广告业务，通过自有媒体或其他第三方媒体代理

投放广告，此业务自2019年后就没再继续开展，单纯看业务模式本年度没有发生变

化。

我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进行金融工具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预期

信用损失，是指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值。信用损

失，是指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所

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即全部现金短缺的现值。

我司计量金融工具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反映的因素包括： 通过评价一系列可能

的结果而确定的无偏概率加权平均金额；货币时间价值；在资产负债表日无须付出不

必要的额外成本或努力即可获得的有关过去事项、 当前状况以及未来经济状况预测

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 我司按照下列方法确定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

失：

对于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本公司均按照整个存续

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当单项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无法以合理成本取得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

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

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票据，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

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 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应收票据组合1� ：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票据组合2� ：商业承兑汇票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

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

算预期信用损失。 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1�以应收款项的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

组合2�保理业务应收款项及应收利息

组合3�民间资本管理应收款项及应收利息

组合4�应收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方应收款项

B.当单项其他应收款无法以合理成本取得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本公司

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1�以应收款项的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

组合2�应收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方款项

主要合作客户，还是以前年度合作客户顺延，同时在2019年也开拓了部分新客

户，客户结构未发生变化，2019年以后无新增客户，单纯看客户结构也未发生重大变

化。

就互联联网广告行业来看，有相对成熟的传播链条，行业及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

变化。

因以前年度，在各方合作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我司具备按照会计准则计提坏账准

备的条件，采用账龄法计提坏账；

2019年末我司与冉十科技原股东签订了关于应收账款的 “和解协议”（深大通

公告编号：2019-107），应收账款约定由原股东团队承诺在2019年到2020年收回，我

司仍沿用账龄法计提坏账。

进入2021年，我司对应收账款的风险进行了重新评估，对原股东的偿还能力做

了重新认定，结合发函状况，综合考虑长时间疫情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纠纷、诉讼

等现状，本着谨慎的原则，我司予以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3）补充说明你公司与华龙证券、国民信托签订的相关《差额补足协议》及《远

期收购及差额补足协议》的具体条款以及触发你公司差额补足义务的条件，你公司

就该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情况。

回复：①华龙证券：公司于2017年8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7年9月11日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杭州通贺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供回购及差额补足增信的议案》，并披露了相关公告。

触发公司差额补足义务的条件及具体条款约定如下：

优先级投资期限内，如在《合伙协议》约定的任一分配日的前【十】个工作日，合

伙企业账户内的可分配资金不足按《合伙协议》计算的当期优先级有限合伙人预期

投资收益款的， 就合伙企业账户内的资金余额与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当期预期投资收

益额之间的差额部分， 甲方有权要求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向乙方发出差额补足通

知，通知乙方于该分配日当日向甲方支付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差额补足款项。

报告期内我司未收到差额补足通知。

②国民信托：公司于2016年11月2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九届监

事会第二次会议、2016年12月12日召开的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参与设立并购基金的议案》及《关于为设立并购基金提供回购及差额

补足增信的议案》，并披露了相关公告。

触发公司差额补足义务的条件及具体条款约定如下：

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投资期限内，如在《合伙协议》约定的任一收益核算日的前

【十】个工作日，合伙企业账户内的可分配资金不足按《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计算

的当期优先级有限合伙人预期投资收益款， 就合伙企业账户内的资金余额与优先级

有限合伙人当期预期投资收益额之间的差额部分， 浙银天虹应向乙方发出差额补足

通知，通知乙方于该收益核算日当日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支付差额补足款项。

报告期内我司未收到差额补足通知。

（4）说明希格玛所未能获取杭州通锐、杭州通育及苏州大通对外投资单位和反

担保方等单位财务状况的相关资料的原因及合理性，未能对浙银天虹、天津星合和浙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备忘录》进行函证的原因。

回复：因我司本年度审计工作所涉及的地点包括杭州、上海、天津、北京、深圳、青

岛、西安（希格玛团队所在地）等多地均属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且阶段性处于封控

状态，当地企业被要求居家办公甚至直接长期封控，导致无法正常办公的不在少数，

快递邮寄的障碍、沟通的障碍均造成重大影响；加之希格玛所是我司本年度新聘请的

会计师事务所，临近春节才开完股东大会，春节后还未进场即遇西安因疫情封控，该

地解除封控后才开始进场，时间本来就不多，又遇上海、杭州、北京、深圳等地轮流封

控；另外公司财务同事入职时间较短，对业务了解度不足，在沟通衔接上存在失误；上

述问题导致的进场时间晚和沟通、物流效率降低，客观上造成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

全部审计材料的准备存在困难。

会计师未能对《备忘录》进行函证的表述，主要指浙商银行，该银行非我方控制，

只能沟通协调，因当时杭州处于封控区，居家办公不能见面，因此只能电话沟通，客观

上加大了难度，经我们反复做工作，在年报出具的前一天下午，浙商银行已同意接受

电话访谈，我们回复会计师希望启动电话访谈，会计师反馈已时间上来不及了。

公司控制企业的相关材料，已按照会计师要求提供。

（5）年报中预计负债附注部分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预计负债共计3.08亿

元，其中，因对山东金资差额补足义务相关诉讼事项计提预计负债3.04亿元，因子公

司霍尔果斯聚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冉十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与霍尔果斯耀西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案计提预计负债0.43亿元。 请你公司说明针对山东金资诉

讼相关事项计提预计负债的依据及计算过程。

回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第二条规定，或有事项是指过

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 其结果须由某些未来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才能决定的不

确定事项。 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

（一）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

（二）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三）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山东金资于 2019�年 7�月 25�日对我司提起诉讼， 提前一年单方毁约提起诉

讼主张退伙，我司已于 2019�年8�月 7�日披露《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2021�年 3�

月 16�日披露《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2021年 8� 月 27� 日披露《关于诉讼事

项的进展公告》。 本报告期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民事判决书》，根据准

则规定应对相关诉讼事项进行确认， 且报告日前我司已被司法冻结的银行资金 33,

900.59�万元已暂时被转至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专用账户，我司认为已达确认

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因此计提了预计负债。

计算过程：投资到期日差额补足金额=根据《差额补足协议》第3条约定山金公

司应当收取的全部投资收益及投资本金之和-该日合伙企业实际向优先级有限合伙

人分配的金额其中山东金资公司应当收取的金额。

具体计提金额计算如下：差额补足款327,526,027.40元+违约金48,124,058.10

元+罚息461,160.80元=376,111,246.30元。

（6）分别说明未就对华龙证券、国民信托差额补足义务相关诉讼相关事项计提

预计负债的理由和依据、你公司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审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回复：报告期内诉前保全的事项为华龙证券业务，报告期内该基金尚未到期正常

存续，后经沟通，该公司遂启动了撤销查封的相关程序，现在已完成相应的手续。

报告期内上述基金尚未触发差额补足义务， 我司也未收到要求履行相关差额补

足义务的通知，截至目前各方也无其他争议，故此未计提预计负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

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

① 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

② 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③ 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综上，我司就对华龙证券、国民信托差额补足义务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结合相关事项判断未计提预计负债，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会计师详细说明相关无法表示意见的形成原因：

会计师回复：

（一）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公司于2021年9月3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

字0072021� 4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对贵公司进行立案。 截至审计报告出具

日，贵公司尚未收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我们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的结

果对公司前期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应收账款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公司下属子公司冉十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19,338.88万元、其他应收款1,296.87万元，合计20,635.75万元，均为2019年以前形

成，本年无增减变动，期初坏账准备余额7,892.80万元，本年按单项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12,742.95万元，期末净值为0元。

我们对上述应收款项余额进行函证，发函金额合计19,957.97万元，截至审计报

告日，发出函证被拒收退回11,746.94万元，已签收但未回函7,692.55万元，回函不符

518.48万元。

我们未能通过函证或其他有效的替代测试程序对应收账款期初余额进行确认，

也无法判断期初和期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三）远期回购及差额补足义务

1、关于对山东金资的差额补足义务事项

事项说明：

2017年公司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山东金资）签订《差额

补足协议》， 为控股股东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作为劣后级合伙人设立的苏州大通

箐鹰投资合伙企业提供差额补足增信， 对山东金资在合伙投资期间的预期投资收益

及实缴出资额负有差额补足的义务，该项交易为关联交易。公司实际控制人姜剑以其

间接持有的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对差额补足义务提供反担保。

2021年2月4日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深大通支付差额补足款项327,

526,027.40元， 并对未支付的投资收益和投资款3亿元按照年利率12.75%计算违约

金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021年7月29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2021

年12月至2022年1月深大通银行账户资金339,005,928.75元被法院划转。

公司将上述差额补足款项及计算的违约金共376,111,246.30元计入2021年营

业外支出。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未能取得合伙企业及相关企业资料。

（1）未能取得合伙企业各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纳税申报表；未能取得合伙

企业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的债权债务明细清单；

（2） 未能取得定向投资公司南京大通企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审

计报告、纳税申报表；

（3）未能取得基金最底层资产项目所在公司的财务报表、纳税申报表、银行流水

等资料以确定底层资产的价值。

（4）未能对合伙企业管理人、定向投资公司进行业务访谈和函证。

（5）深大通公司未对反担保方的担保能力进行分析，未能合理预计可收回的差

额补足款项。

由于我们已执行的审计程序不能为该诉讼事项应计提预计负债的最佳估计数提

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也无法实施替代审计程序，无法确定该诉讼事项对财

务报表的影响及应调整金额。

2、关于对国民信托和华龙证券的差额补足义务事项

事项说明：

（1）2016年12月深大通公司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与浙银天虹、国民信托签订

《杭州通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国民信托为优先级合伙人认缴

出资47,300万元，深大通为劣后级合伙人认缴出资23,700万元，浙银天虹为普通合

伙人认缴出资1万元。 约定合伙企业资金7.1亿元定向投于对北京世纪海文广告有限

公司。 同时2016年12月深大通与国民信托签订《远期收购及差额补足协议》，对国民

信托资本金4.73亿元及按年收益率6.83%计算的预期固定收益承担差额补足支付义

务。 此后深大通公司分别于2017年3月、12月将合伙股权平价转让给天津星合通达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但《差额补足支付协议》未解除。 姜剑承诺以其间接持有的亚星实

业股权对深大通按照《远期收购及差额补足协议》向优先级合伙人国民信托的基金

出资和基金收益差额补足款的差额补足义务提供反担保。

2022年4月8日浙银天虹、天津星合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

行）签订《备忘录》，备忘录约定：国民信托已将原协议及各《保证合同》中的相关权

益转移给浙商银行，同时约定原合伙企业自备忘录签订之日起进入基金退出期，基金

退出事宜最晚在2022年10月31日前完成，在基金退出期内各方履行原协议项下义务

前， 天津星合按照原协议约定支付预期投资收益款并按照原协议约定承担远期收购

及差额补足连带责任。

（2）2017年深大通控股股东亚星实业与浙银天虹、华龙证券签订《杭州通锐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为120,001万元，其中华

龙证券为优先级合伙人认缴出资80,000万元、其中首期投资款40,000万元，亚星实

业为劣后合伙人认缴出资40,000万元、其中首期投资款20,000万元，浙银天虹为普

通合伙人认缴出资1万元。约定合伙企业的投资方向为对北京星合通达传媒广告有限

公司进行股权投资。 同时2017年深大通与华龙证券签订 《远期收购及差额补足协

议》，承诺对华龙证券资本金及预期固定收益（首期出资年收益率为7.35%）承担差

额补足支付义务。 深大通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姜剑签订《反担保协议书》，姜剑承诺以

其间接持有的亚星实业股权提供反担保，该项交易为关联交易。

华龙证券于2021年提起诉前财产保全，深大通公司银行账户资金81,599,148.95

元被司法冻结。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未能取得除合伙企业之外的资料。（1）我们未能获取深大通

公司承担合伙企业差额补足义务的具体情况和具体金额， 未能对备忘录事项进行函

证确认， 未能获取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单位以及天津星合和反担保方等单位财务状况

的相关资料；

（2）华龙证券于2021年提起诉前财产保全，深大通公司银行账户资金81,599,

148.95元被司法冻结， 我们未能获取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单位和反担保方等单位财务

状况的相关资料，且深大通公司未实施反担保措施。

我们未能就以上或有事项应计提预计负债的最佳估计数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

证据，也无法实施替代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上述或有

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及应调整金额。

2、希格玛所对你公司2021年内部控制出具的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显

示， 差额补足义务的履行事项表明你公司预计负债测试的相关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

陷、 未对应收款项进行有效管理事项表明你公司应收款项对账管理的相关内部控制

存在重大缺陷。 请你公司：

（1）核实并披露重要事项决议审批、资金管理、应收款项管理、预计负债确认等

内部管理制度的具体运行情况，包括相关制度制定情况、实际执行情况，并结合内部

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包括定性标准与定量标准）说明年报披露的公司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具体内容及事项。

回复：经核查，我司针对对外投资、日常经营中触及标准的重要事项，制定有《对

外投资管理制度》、《授权管理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 相关事项通过公司投委

会、经委会、总经理办公会等委员会决策，若达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标准，相关事项在

会议决议通过后，由管理层执行完成；我司制定有《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应收账款

管理制度》、《财产日常管理制度》等，对我司应收账款管理、预计负债等进行管控。

我司在日常经营中通过审批流程，自动、有效的控制相关授权审批，并由内部审计监

察部定期抽查监督相关制度执行情况，目前尚未发现重大漏洞。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指出，我司内部控制存在以下重大缺陷：

（一）差额补足义务的履行

贵公司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和华龙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或《远期回购及差额补足协议》，对上述优先

级优先合伙人的投资本金3亿元、4.73亿元、4亿元及其在投资期间的预期投资收益承

担差额补足的义务， 贵公司实际控制人姜剑以其间接持有的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

股权为上述差额补足支付义务提供反担保。

贵公司对于预计损失的判断过程缺少适当的客观证据， 影响预计损失的计价与

分摊。 该事项表明与预计负债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二）应收款项对账确认

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贵公司下属子公司冉十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应收账

款余额19,338.88万元、其他应收款1,296.87万元，合计20,635.75万元。贵公司在应收

款项的日常管理过程中未对应收款项进行有效管理，影响财务报表中应收款项计价、

确认。 该事项表明贵公司与应收款项对账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2）核查是否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回复：经反复自查，我司尚未发现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公司

将继续核查，对可能发生的漏洞及时整改。

（3）说明是否已针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进行整改、已采取的整改措施及整改效

果，当前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回复：公司经反复自查，相关内控制度健全，除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指出的因对法律的不同理解所形成的两项内控否定意见外， 其他内控制度均

得到有效执行，公司针对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提出的内控缺陷整改措施如下：

①针对希格玛所提出的内控缺陷（一）差额补足义务的履行的意见，报告期内已

就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提前毁约和超出银监会核定营业范围违法经营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 公司将综合考虑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等相关方面的意见

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审慎处理。 公司将积极协调另外两个合伙企业有关合作方在合伙

企业到期后达成合理有序退出，同时公司将按照《反担保协议》约定催促反担保方履

行反担保义务。 国民信托、华龙证券的差额补足义务尚未触发，对预计负债的计提与

测试已经在相关问题中回复。

同时，公司董监高、管理层、内审部门等正在积极推进相关消除非标意见的工作，

同步积极沟通中介机构，正在对上述相关事项拟定系统的完善方案，若达到信息披露

标准，公司将依法合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②针对希格玛所提出的内控缺陷（二）应收账款对账确认的问题，公司已第一时

间组织财务部门及相关业务人员进一步学习《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提升财务

人员及相关业务人员专业能力及财务管理素质，并针对前期应收款项及时进行梳理，

加强对前期应收款项的有效管理，确保在未来工作中相关制度执行到位、避免再次出

现上述情形；

同时，公司董监高、管理层、内审部门等正在积极推进相关消除非标意见的工作，

同步积极沟通中介机构，正在对上述相关事项拟定系统的完善方案，若达到信息披露

标准，公司将依法合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2022年4月30日，你公司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显示，经自

查，公司2021年因业务调整，需对公司2021年度已披露一季报、半年报、三季报部分

已采用总额法确认的收入数据按照净额法进行更正， 本次更正只调整上述报告期的

收入、成本，对上述报告里的利润总额、净利润及净资产等不产生影响。 请你公司：

（1）说明“因公司业务调整”对前期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更正的原因及合理性，

并补充披露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的具体业务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业务类型、业务开

展时间、前期收入成本确认情况、前期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的依据、报告期末改按净

额法对2021年度销售收入进行更正的原因等。

回复：

本次会计差错调整系我司旗下子公司深圳大通致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

业务的财务处理问题，该公司主要从事有色金属材料、煤炭、铁精粉等大宗商品贸易

等业务，业务开展时间为2017年开始，2020年度供应链业务收入192,822.83万元、营

业成本189,598.38万元。

公司根据客户需求向供应商采购商品作为公司的存货持有， 取得商品后再按与

客户约定的价格将商品销售给客户。根据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结合合同条款及交易

实质，公司在签订的合同中为交易一方，直接承担交易后果，并可以自主选择供应商，

承担存货价格变动及积压风险，为主要责任人，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

报告期末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结合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银保监会、证监

会2021年12月发布的 《关于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切实做好企业2021年年报工作

的通知》，对于2021年度已经披露的一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和三季度报告营业收入

重新进行逐笔复核，出于审慎性考虑，对于供应链营业部分收入，公司虽然承担存货

风险的法定义务，但会计师事务所认为控制权弱或具有瞬时性、过渡性的交易收入，

要求由总额法确认的收入数据更正为按净额法确认。

（2）说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金额的确定依据和计算过程。

回复：确认依据：根据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银保监会、证监会2021年12月发布

的《关于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切实做好企业2021年年报工作的通知》二、（一）3.

当企业向客户销售商品涉及其他方参与其中时，企业不应仅局限于合同的法律形式，

而应当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 评估特定商品在转让给客户之前是否控制该

商品，确定其自身在该交易中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 控制该商品的，其身

份为主要责任人，用总额法确认收入；不控制该商品的，其身份为代理人，用净额法确

认收入。部分行业如贸易、百货、电商等应予以特别关注，应当严格按照新收入准则的

相关规定进行判断和会计处理。

计算过程：会计师事务所对我司2021年发生的所有贸易收入，按每单交易逐笔

进行了更审慎的判断，评估公司在交易过程中是否实质控制了该商品，将其中未实质

拥有该商品的控制权或虽拥有商品的控制权，但控制权弱或具有瞬时性、过渡性的交

易收入，将符合以上特征的部分供应链贸易收入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主要以下两

种情形：

1.深大通的部分贸易收入系供应商将货物直接交付给深大通的客户后，供应商

将货权转移给深大通，深大通未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应采用净额法确认收入。

主要情形如下：

情形一： 部分煤炭贸易供应商将煤炭装运至客户船舶后， 供应商与深大通签订

《海运煤炭货权转移证明》，供应商将船舶上煤炭的货权转移至深大通；同日，深大通

与客户签订《港航货物交接清单》，深大通将货权转移给最终客户。 深大通与最终客

户约定，货物过船舷后，货物风险归客户所有。 该情形中，交易行为完成后，货物风险

归客户之后，供应商将货权转移给深大通，认为深大通向客户转让商品之前没有控制

该商品，没有在转让商品之前承担该商品的存货风险。会计师认为以净额法确认收入

合适。

情形二：铁精粉供应商将铁精粉直接供货至最终客户的货场后，供应商与深大通

签订《货权转移证明》，供应商将客户货场的铁精粉货权转移给深大通。该情形中，交

易行为完成后，供应商将货权转移给深大通，认为深大通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没有控制

该商品，没有在转让商品之前承担该商品的存货风险。会计师认为以净额法确认收入

合适。

2.深大通的采购及销售行为几乎同时实现的，控制权是过渡性、瞬时性的，认为

深大通并不具备对存货的控制权，应采用净额法确认收入。

主要情形如下：深大通部分贸易业务系根据客户需求在市场采购煤炭，深大通依

据销售合同向下游客户交货和供应商依据采购合同向深大通交货几乎同时完成的情

形，虽然公司暂时性获得商品法定所有，存在真实货物流转，但鉴于公司在贸易业务

中获得的商品法定所有权具有瞬时性、过渡性特征，基于审慎执行新收入准则，会计

师认为故更正为以净额法确认收入合适。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73笔、13个客户，影

响营业收入减少1,006,760,455.33元。

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产品类别

调整前收入金

额

未实质取得控

货权

具有瞬时性、

过渡性等

调整合计

调整金额占调整

前总收入比

煤炭 263,966.38 -80,476.56 -17,572.77 -98,049.33 30.02% 165,917.05

铁精粉 2,900.20 -2,626.71 -2,626.71 0.80% 273.49

合计 266,866.58 -83,103.27 -17,572.77 -100,676.05 30.83% 166,190.53

（3）你公司对我部2020年年报问询函回函显示，公司供应链业务收入均采用总

额法确认收入，公司不存在适用净额法确认收入的业务。请你公司说明本次会计差错

更正所涉及业务是否均为2021年新增业务，若否，请你公司说明前述问询函回函是

否真实、准确，你公司只对2021年前三季度财务报告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合规性，并自

查你公司以前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需要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回复：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并非全部是2021年新增业务。 前述问询函回函真

实、准确。在以前年度相关大宗商品贸易业务的财务处理中，根据交易实质、业务合同

及执行情况、 相关业务附件及结算等综合情况判断， 公司采购货物取得货物控制权

后，公司承担货物价格下降等带来的减值和毁损等风险，直至货物完成销售将货物控

制权转移给客户。 公司承担向客户交付货物的主要责任，公司按“总额法” 确认收入

符合公司经济实质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本年度审计工作受到疫情的重大影响， 比如公司发生的业务所涉及深圳等港口

处于封控状态无法进入，有些业务的访谈、函证也受影响，结合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

及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银保监会、证监会2021年12月发布的《关于严格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 切实做好企业2021年年报工作的通知》，基于更谨慎的原则，对2021年度

销售收入进行更正，不涉及调整以前年度财务报告的情况。

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针对公司供应链业务收入我们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针对2021年度供应链业务收入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见本专

项说明3（问询函问题5）回复内容。

（2）针对2020年度比较信息我们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①检查贸易业务涉及的期初应收账款挂账情况，并对期初应收账款进行函证，复

核期初应收账款本期收回情况，未发现异常情况。

②与深大通管理层访谈，管理层确认2020年度贸易收入不存在净额法确认的情

况，关于贸易收入总额法确认依据已在上年年报问询函中进行回复；

③查询了深大通2021年7月8日《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问题回复的公

告》，关于供应链业务收入确认采用总额法的依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

入》的相关规定；

④与前任注册会计师进行访谈，并发函确认2020年度贸易收入是否存在不符合

总额法确认的情况；前任会计师回复2020年度审计过程中未发现供应链贸易收入存

在不符合总额法确认的情况。

核查意见：

（1）2021年度

公司基于对供应链贸易业务进行更审慎的判断，2021年对部分贸易收入未实质

拥有该商品的控制权，或虽拥有商品的控制权，但该控制权具有瞬时性、过渡性的特

征，将符合以上特征的部分供应链贸易收入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我们认为相关会

计处理及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2020年度

基于我们与深大通管理层以及前任会计师的沟通以及我们履行的审计程序，对

于2020年度贸易收入利用前任会计师的审计结论。

（4）结合会计差错更正科目、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说明未对2021年度已披

露一季报、半年报、三季报合并现金流量表、母公司现金流量表进行更正的依据和合

规性。 请希格玛所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1号———现金流量表》第五条，现金流量表应当分

别按照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总额列报。 但是，下列各项可以按净额列报：（1）代客户

收取或支付的现金。（2）周转快、金额大、期限短项目的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3）金

融企业的有关项目，包括短期贷款发放与收回的贷款本金、活期存款的吸收与支付、

同业存款和存放同业款项的存取、向其他金融企业拆借资金、以及证券的买入与卖出

等。

报告期公司基于审慎执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实质上拥有

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 以此标准

对部分已采用总额法确认的收入数据按照净额法进行更正， 相关业务现金流量符合

“代客户收取或支付的现金” ，应按净额列报的规定。 公司已对一季报、半年报、三季

报合并现金流量表按净额列示更正。 相关更正事项对现金流量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21年一季度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756,842,151.76 -258,207,392.60 498,634,759.1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05,730,626.13 -258,207,392.60 447,523,233.53

项目

2021年半年度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172,122,209.23 -676,899,897.93 1,495,222,311.3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23,374,314.59 -676,899,897.93 1,246,474,416.66

项目

2021年前三季度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252,619,604.71 -1,137,639,314.52 2,114,980,290.1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989,255,879.34 -1,137,639,314.52 1,851,616,564.82

上述更正事项只涉及子公司深圳大通致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对母公司财务

报表无影响。

会计师核查过程及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①获取公司各季度现金流量表， 分析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与营业收入的匹

配性；

②核对公司各季度财务报表与现金流量关系，复核其现金流量表的编制过程；

③复核营业收入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后，现金流量表的调整情况，以及现金流

量表与营业收入的勾稽关系。

核查意见：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 我们认为公司 2021年部分营业收入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

法，同时调整净额法收入对应的现金流量按净额列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

（5）请对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

及相关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有

关规定，说明你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的信息披露是否合规。

回复：经查询《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

正及相关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

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的信息披露符合相关规定。

4、年报中“报告期末的资产权利受限情况” 部分显示，你公司共有4.95亿元受限

资产， 其中，3.54亿元货币资金因司法冻结及其他原因被冻结、1,735.99万元投资性

房地产因借款抵押担保受限、1,421.33万元在建工程因司法查封受限、1.10亿元股权

因冻结受限。 请你公司：

（1）以列表形式详细说明截至回函日你公司各项资产及银行账号被查封、冻结

等权利受限事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相关资产及银行账户名称、资产及银行账

户具体用途、权利受限涉及的具体金额、你公司知悉权利受限事项的具体时间、权利

受限原因、进展情况、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对你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的具

体影响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回复：各项资产受限情况明细：（单位：元）

项 目 期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受限时间 是否履行信披

货币资金 353,588,103.97 司法冻结及其他原因冻结 2019年8月 是

投资性房地产 17,359,934.09 借款抵押担保 2021年9月

在建工程 14,213,290.76 司法查封 2020年1月

青岛大通汇鑫民间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的股权5000万元股权

50,000,000.00 股权冻结 2021年12月

大通汉麻生物科技研究院 （青

岛）有限公司1980万元股权

19,800,000.00 股权冻结 2021年12月

青岛大通资本有限公司1980万

元股权

19,800,000.00 股权冻结 2021年12月

上海之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95%的股权

合 计

20,577,000.00

495,338,328.82

股权冻结

注：青岛大通汇鑫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5000万元股权、大通汉麻生物

科技研究（青岛）有限公司1980万元股权、青岛大通资本有限公司1980万元股权质

押已在期后解除。

上述资金冻结事项披露情况如下： 2019年8月7日《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67）、2021年3月16日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3）、2021年8月27日《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2022年1月19日《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2022年4月30

日《关于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9）。 公司已按照规则在知悉

后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没有应履行信息披露的业务。

上述事项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影响具体为：由于账户冻结，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运营

资金的使用，给客户回款带来不便，同时对业务的开拓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针对

上述情况，公司正在积极协调解决，受限资产在陆续恢复正常。

（2）结合你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用途与性质、被冻结金额与数量占比、被冻结账

户以往年度收付款金额及占比、正常经营所需资金量等方面，说明你公司相关银行账

户是否为主要银行账户，审慎判断你公司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

第9.8.1条第（六）款规定的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请你公司独

立董事、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被冻结银行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开户银行 账户性质 银行账号

2021期末

回函日冻结余

额

冻结原因

解封状

态

冻结余额

1 民生银行** 一般户 63006264** 883,320.16 司法冻结 是

2 交通银行** 一般户 37200555** 110,871.30 110,871.30 司法冻结 否

3 交通银行** 专户 37200555** 8,611.74 8,611.74 司法冻结 否

4 浦发银行** 专户 69110155** 67,089.52 67,191.31 司法冻结 否

5 齐鲁银行** 一般户 86615001** 49.58 司法冻结 是

6 浙商银行** 一般户 82100001** 85.07 司法冻结 是

7 浙商银行** 专户 82100001** 81,599,063.88 司法冻结 是

8 青岛银行** 一般户 80209020** 41.13 41.19 司法冻结 否

9 青岛银行** 专户 80203020** 268,599,975.73 2,051,081.47 司法冻结 否

10 招商银行** 基本户 12192210** 68,221.24 贷款冻结 是

11 交通银行** 一般户 31006903** 1,240,599.04 贷款冻结 是

12 工商银行** 一般户 10011004** 55,445.92 贷款冻结 是

13 建设银行** 一般户 31050171** 461,475.12 贷款冻结 是

14 宁波银行** 一般户 70240122** 101.13 贷款冻结 是

15 农业银行** 一般户 03769000** 6,056.77 贷款冻结 是

16 中信银行** 一般户 71136101** 478,262.58 478,988.22 司法冻结 否

17 招商银行** 基本户 11091237** 49.54 49.62 司法冻结 否

18 农业银行** 一般户 11191701** 45.01 45.07 司法冻结 否

19 农业银行** 一般户 15159101** 1.21 1.21 司法冻结 否

20 交通银行** 基本户 65565510***** 4,868.66 4,883.99 司法冻结 否

21 农业银行** 一般户 24119501***** 3,869.64 3,875.51 法人变更 否

合计 353,588,103.97 2,725,640.63

账户分析：我司账户共177个，报告期末被冻结21个，其中深大通账户因山金公

司案被冻结7个，截至目前已全部解除；因华龙证券业务，被冻结账户2个，截至目前已

解除； 上海美兰公司因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贤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冻结6个账户，1月底上述账户已全部解除；冉十科技及其子公司霍尔果斯聚交科技冻

结账户5个；云南诚邦富吉冻结账户1个。

货币资金分析：

因山金公司业务全部账户冻结资金26,967.00万元，但该笔资金自2019年山金提

前毁约起诉即被冻结受限，报告期内新增量为零，不影响报告期及期后的现金流。

因华龙证券业务冻结资金8,159.90万元，目前已解除冻结。

上海美兰公司为2020年收购的公司， 该公司为有限责任， 独立经营， 仅涉及

183.20万元，且已于2022年1月份全部解除冻结恢复正常，故不影响报告期及以后的

现金流。

冉十科技及子公司，自2019年后即停止经营，所涉及资金仅48.32万元，故不影响

报告期及以后的现金流。

云南诚邦富吉，因账户变更，受限资金0.38万元。

合并计算，报告期内新增的受限账户仅1个，受限资金为8,159.90万元，目前该冻

结已取消，账户恢复正常。

截至目前，报告期末所列21个账户，没有解除的只有冉十科技及子公司的5个账

户，受限资金仅有48.39万元；因冉十科技应付账款争议而引发的深大通账户被查封，

余额约223.78万，因冉十科技独立核算，查封母公司账户无法律依据，公司已要求解

除查封，该案一审已胜诉，已进入二审，且该公司已于2019年停止经营，对深大通报

告期及之后业务没有任何影响。 除此以外，其他均已恢复正常。

本次本冻结的账户数量占我司总账户的比例为11.86%，2021年期末余额占比为

54.67%，2022年6月30日占比为1.05%，被冻结账户的收、付款占公司2021年度收、付

款金额比分别为2.57%、5.44%。 公司正常经营所需资金量，按照往年经营情况来看需

求约2.50亿元，公司本次冻结的银行账户主要为公司本部一般账户，不涉及公司及子

公司主要账户，公司主要业务在子公司开展，所以公司不存在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

情形，公司不涉及《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8.1条第（六）款规定的需对公

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北京德和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意见：

根据公司披露的经营数据及公司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生产经

营活动开展正常，不存在“公司存在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 、“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

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 、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 以及“公司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年审计报

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等情形。 公司的银行账户因涉诉原因存在

部分资金被查封的情形，但公司目前银行账户等使用正常。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除因2021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2021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等原因，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行

“退市风险警示” 及“其他风险警示” 处理情形外，公司股票未触及《股票上市规

则》第9.8.1条第（六）款规定的需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的独立董事，我们审阅了公司提供的2021年报问询函回复、相关材料和北京德和衡

（济南）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公司的银行账户因涉诉原因存在部分资金被

查封的情形，相关被查封账户非公司核心账户且公司目前现有银行账户等使用正常，

能够满足公司资金使用需求， 因此， 我们认为公司不存在触及 《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六）款规定的需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3）结合《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7.7.6条第（六）款的规定，说明你公司

报告期内资产受限情况是否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是，请说明你公司未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的原因。

回复：针对3.54亿元货币资金冻结事宜，公司已在知悉情况后履行了信息披露义

务，2019年8月7日《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7）、2021年3月16日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2021年8月27日《关于诉讼事

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2022年1月19日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2-001）、2022年4月30日 《关于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29）。 综上，对于达到信息披露标准的事项，公司已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年报显示，你公司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2.59亿元，净利润-6.30亿元，同比

下降892.44%，扣非后净利润-2.54亿元，同比下降746.41%，其中，供应链管理业务实

现营业收入20.06亿元，毛利率1.74%；民间资本管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78亿元，毛

利率97.76%； 化妆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5,400.63万元, 毛利率45.33%， 同比下降

504.83%。 请你公司：

（1）报告期内，你公司民间资本管理业务毛利率为97.76%，同比增长59.61%；化

妆品业收入5,400.63万元，同比增长2,798.56%，毛利率45.33%，同比下降504.83%。

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内化妆品业务收入大幅增长但与成本变动不相匹配的原因，毛

利率同比下降504.83%的计算是否有误；并结合主要产品构成、成本费用归集、销售

价格、 市场竞争状况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报告期内各业务板块毛利率大幅

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因我司于4月29日下午方收到审计报告，系统录入时间紧迫，导致相关信息

录入错误，正确毛利及变动如下：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同

期增减

毛利率同期

增减

分行业/产品

供应链管理 2,006,104,199.59 1,971,163,697.78 1.74% 4.04% 3.97% 0.07%

民间资本管理 177,694,968.68 3,974,950.14 97.76% 22.91% 137.59% -1.08%

化妆品业 54,006,256.95 29,526,856.40 45.33% 2798.56% 10798.75% -40.13%

1.供应链管理业务营业收入较上年增加4.04%，营业成本较上年增加3.97%，毛利

率较上年增加0.07%，与上年同期相比毛利率变动较小，未发生毛利率大幅波动的情

况。

2.民间资本业务营业收入较上年增加22.91%，营业成本较上年增加137.59%，毛

利率较上年减少1.08%。 公司以自有资金从事民间资本贷款业务，故民间资本业务毛

利率相对较高，营业成本占比较小，毛利率与上年同期相比未发生大幅波动的情况。

3.公司报告期加大了对化妆品业务板块的投入，本年化妆品业务收入5,400.63万

元，较上年同期186.32万元相比大幅增加，本年化妆品毛利率45.33%，较上年相比下

降了40.13%。

报告期内化妆品收入构成如下：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同期增

减

营业成本同期增

减

毛利率同期增

减

化妆品销售 38,911,290.37 14,747,159.97 62.10% 1,988.40% 5,343.37% -23.36%

化妆品代工 15,094,966.58 14,779,696.43 2.09% 无上年同期数 无上年同期数 无上年同期数

小计 54,006,256.95 29,526,856.40 45.33% 2,798.56% 10,798.75% -40.13%

化妆品业务收入大幅增长但与成本变动不相匹配、毛利率大 幅波动的原因主要

是：报告期内，本年化妆品板块新增代工业务 模式，该业务毛利较低，拉低化妆品业

务毛利，此部分代工业务 收入占整个化妆品收入的比重将近 30%，化妆品代工收入

增加了 1509.50�万元，成本却增加了 1477.97�万元，因此导致出现上述 情况，如剔

除此部分影响，上述数据的整体对比变化不大。

如下表所示， 报告期内公司化妆品销售业务毛利率与同行业公司相比没有重大

差异：

同行业公司 深大通 珀莱雅 丸美股份 上海家化

毛利率（%） 62.10 66.56 64.14 58.77

会计师核查过程及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①对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板块收入和成本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比较分析， 包括本

年与上年、本年各月之间、产品销售结构、销售数量以及销售单价、成本单价变动情况

进行比较分析；

②针对毛利率变动异常的化妆品业务板块进行了不同维度的分析， 包括不同产

品类型以及不同客户下的毛利率变动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对影响毛利率变动的各种

因素（包括销售单价、单位成本以及销售数量）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与同行业公司

毛利率进行对比分析。

核查结论：

经过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各业务板块的毛利率波动具备合理性。

（2）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显示，你公司报告期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分别实现营

业收入5.79亿元、7.96亿元、5.04亿元、3.80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68亿元、-516.64万元、-1.18亿元、3,733.76万元。 请你公司结合行业特征、业务开

展情况等说明第三、四季度由盈利转为大幅亏损的原因，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下滑的原

因， 并在此基础上说明第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前三季度大幅变动且转正

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1.报告期内公司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由盈利转为大幅亏损，第三、四季度分

别亏损36,505.34万元、35,131.51万元，主要与计提预计负债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有

关，其中预计负债金额为37,605.82万元，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37,966.20万元。

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下滑的原因： 大通致远的业务模式受国家煤炭政策调控和煤

炭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上半年供应正常，下半年控制煤炭供给，煤炭价格调控，煤炭运

输受限等导致采购资源不足，且受疫情影响业务拓展进程有所减缓。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较前三季度大幅变动且转正的原因是公司供应链板块在第四节度相比前三季

度回款加大；前三季度汇鑫公司债权投资3.99亿元，导致前三季度经营活动净额为负

数，第四季度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对应收款项进行催收，供应链 板块在第四季度回流

资金回流1.03亿元，预付账款减少0.9亿元，从而影响第四季度经营活动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较前三季度大幅变动且转正。

会计师核查过程及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①索取并检查合伙企业设立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文件；访谈深大通管理层；

②索取并检查《差额补足协议》以及《反担保协议》的相关合同条款；检查法院

强制扣款的相关银行单据；

③索取并检查诉讼相关的法院判决书；

④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合伙企业对外投资主体的股权关系情况等。

⑤对公司各月营业收入进行对比分析，对各类业务收入实施收入细节测试、凭证

查验等审计程序，以核实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